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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事故调查是否规范（事故名称、调查流程、调查时限

等）。 

2.事故定性和原因分析是否准确。 

3.责任认定和追究是否精准。 

4.事故相关处罚是否适度。 

5.整改措施是否针对落实。 

6.事故调查报告是否按规定公开。 

7.其他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有关规定要求。 

三、检查时间及步骤 

（一）8月 14日前，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省级产业集

聚区应急管理局开展自查，进行查漏补缺，将《生产安全事

故调查处置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1）报送给温州市应急管理局

政策法规处。 

（二）8 月底前，温州市局抽调法制和熟悉事故调查的

有关人员分两组（具体分组见附件 2）赴各地开展执法监督

检查。 

至少抽取每地 1家事故发生单位，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进行现场核查。 

听取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置情况汇报、检查各地生产事

故调查处置案卷不少于 2 个（包括事故调查案卷和后续处罚

等案卷）、反馈检查基本情况。 

（三）温州市应急管理局及时通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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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置汇总表 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 

序号 事故名称 事故时间 处理意见 结案时间 备注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请如实填写本表格，事故范围包括从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发生，并由本单位牵头组织调

查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，本表格请于 8月 14日前通过浙政钉上报给市局政策法规处黄澄洋，联系电话：88968880。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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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执法监督分组情况 
 

时间 组长 组员 检查对象 备注 

8月 15日至 

8 月 31 日 
刘海峰 

章方威、郑星坎，抽调县（市、

区）应急管理局若干名 

鹿城区应急管理局、永嘉县应急管

理局、苍南县应急管理局等 
  

胡忠力、黄澄洋，抽调县（市、

区）应急管理局若干名 

龙湾区应急管理局、乐清市应急管

理局、瑞安市应急管理局等 

 

 

 


